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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妥善照

顧農村高齡者
1
，促進健康老化，鼓勵導入青壯年人力，協助農

村社區建立模式及執行方案，以建構符合農村高齡者實際之各

面向需求，期未來結合在地產業形成地區性綠色照顧產業鏈。 

為提倡農村社區綠色照顧理念，對於農村高齡者之照顧，

依需求加強社區參與、文化傳承、飲食營養、心理健康、知識

建立、手作課程、運動休閒與友善環境等層面，以綠場域、綠

飲食、綠療育及綠陪伴四面向為主軸，推動農村社區綠色照顧

工作，未來並結合農、漁會綠色照顧站或其他部會之長照據點

形成綠色照顧服務網絡。 

貳、 補助對象 

依法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等其他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

之公益性社會團體
2
為提案單位，針對推動農村社區

3
綠色照顧計

畫所需辦理之事項及經費申請補助提案，經費依本計畫補助標準

支給。 

參、 補助事項及原則 

（一）計畫提案主軸 

引導社區發展農村綠場域、綠飲食、綠療育及綠陪伴為

主軸，推動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自主永續發展。提案主軸得包

括下列各項： 

1. 綠場域：運用農村社區空間，進行農村社區綠場域營造，

優化高齡者從事生產、生活、生態、文化、餐食及學習

交流等公共環境場域，透過友善高齡者之場域設計，打

                                                      
1 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高齡者係指逾 65 歲之人。 
2 依人民團體法暨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 
3 非都市土地之農村社區或位於都市計畫區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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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益健康的綠色場域。另得於計畫內提出需政府部門

協助辦理綠色照顧社區之相關建設、環境改善或需其他

相關部會挹注之資源。 

2. 綠飲食：為推動國產農產品地產地消與三章一 Q，並融

入食農教育，推廣在地家鄉料理或食譜，透過飲食設計

推出符合高齡者牙口健康及營養所需之菜單，且結合農

作栽種，秉持從土地到餐桌的食安理念，進行共食服務

照顧社區高齡者，以落實實質推廣與服務。 

3. 綠療育：利用農業及農漁村在地自然元素與地方特色，

融合高齡者健康促進，以農業療育理念為基礎，藉由園

藝療育活動操作、種植植栽、手作體驗、簡易加工等課

程設計，與農村文化技藝、在地飲食烹飪、農村傳統樂

曲、民俗文化、健康運動、休閒體驗等活動規劃，達到

高齡者健康促進的目標。 

4. 綠陪伴：就計畫範圍內高齡者進行關懷陪伴服務，透過

交流、電訪或到宅關懷，以滿足高齡者精神陪伴的基本

需求，提升高齡者人際關係及自然生產環境體驗與互動；

依農村社區需求，並得規劃編列人員協助辦理農村社區

綠色照顧庶務與陪伴。 

5. 其他符合農委會政策，或對推動農村社區綠色照顧具創

新性之相關議題方案等。 

（二）補助基準及原則： 

   單一計畫執行期程以二至三年為限，每年補助額度以新臺

幣一百五十萬元為上限，補助基準如下 

1. 綠場域： 

(1)為改善高齡者生活或生產環境，得以改善其環境條

件，每年補助以二十萬元為原則，必要時，經審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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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需求，每年補助額度不得超過當年度預算總額

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且受補助單位之計畫主持人及

幹部均不得支領工資。 

(2)為辦理綠飲食、綠療育，得申請購置綠色照顧計畫所

需設備，設備項目每年補助額度不得超過當年度預

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 綠飲食： 

(1)為協助社區自行農作栽種，建置社區共餐菜園，補助

農村社區打造自行栽種蔬果菜園及購買苗種、肥

料…等相關費用，每年補助以二十萬元為上限。 

(2)為鼓勵社區協助弱勢家庭及鄰近社區高齡者餐食，

以社區原有共餐料理的條件下，可再增加供給量能，

提供服務社區內弱勢家庭或鄰近農村社區之高齡者，

以擴大受益範圍，每年補助以十五萬元為上限。 

(3)為推動在地飲食特色及銷售在地特色農產業，得規

劃家鄉食譜設計與在地料理開發，每年補助以五萬

元為上限。 

3. 綠療育：課程補助（含課程材料費與講師鐘點費），應有

固定班員至少 15 人以上，並規劃 20 週至 40 週之課程，

(其中食農教育理念之課程至少規劃 3 週以上)，每週至

少規劃 3 時段或 6 小時以上，每年補助以四十萬元為上

限，其中課程材料費補助以二十萬元為上限，且額度不

得超過規劃課程所需經費二分之一。 

4. 綠陪伴： 

(1)辦理關懷訪視、健康促進所需之行政雜支費用，每月

最高補助一萬元，且額度不得超過當年度預算總額

扣除設備及投資後金額百分之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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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農村社區規劃編列一至二位人員協助辦理綠色

照顧計畫，每年人事費及按日按件計資酬金補助額

度不得超過當年度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為上限。

受領補助人員至少一位須於計畫受補助後隔一年底

前取得本局辦理農村綠照員教育訓練結業證書，始

得於計畫執行結束前持續編列該項經費。 

本計畫經費支用編列原則、撥款條件、經費流用、計畫

變更及經費核銷等事項，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

處理作業規定辦理。惟為促進受補助單位逐步落實自主永續

經營之目標，本計畫配合款編列原則應為計畫預算總額(補

助款額度加上配合款額度)之百分之十以上。 

肆、 申請、審查及核定作業 

（一）提案單位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完成填寫申請表單(如附

件)，並上傳相關文件檔，始完成申請作業。 

（二）初審會議：各分局進行書面審查，通過初審者進入複審。 

（三）複審會議：各分局依初審結果，辦理評審委員複審會議，

且本局派員一同審查，通過初審者應到場簡報，必要時評

審委員得赴現地訪查，參與複審審查會議，計畫主持人應

親自簡報。 

（四）審查評分基準及權重： 

評分項目 權重(%) 

一、農村社區現況與發展方向 30% 

二、各主軸之規劃與各期發展需求 50% 

三、計畫目標與未來影響性 20% 

（五）審查通過後，簽陳本局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 

（六）提案構想審查結果：本局核定後於官網公告，並以書面通

知提案單位進行後續行政程序。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 

 

5 
 

伍、 計畫提報作業 

提案單位經審查通過後，於農村再生基金計畫管理系統提

報完整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說明書，完成計畫內容登錄後，

函送所屬轄區分局核定，據以推動執行。 

基於避免政府資源重疊原則，同一補(捐)助案件，不得重

複補助，如涉及辦理相同工作項目，應釐清實際辦理內容、時

程及補助對象；提報計畫說明書時，應詳實規劃課程之內容、

辦理時程，並建立高齡者班員、關懷訪視高齡者、提供鄰近農

村社區高齡者之餐食服務等相關名冊，且提供受補助單位組織

章程及會員名冊。 

陸、 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補助款採分期撥款方式辦理，補助金額分兩期款撥付，第

一期款撥付百分之六十；第二期款撥付百分之四十。 

（二）第一期款於農村再生基金計畫管理系統核定，並收到所屬

轄區分局核定函後，於執行當年度即可請款；申請第二期

款時須檢送會計報告、所有原始憑證、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及相關成果簡報(含光碟或可攜式電子儲存媒體一份)，完

成核銷作業後，掣據向所屬轄區分局請撥第二期款，並辦

理結案作業。 

（三）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當年度12月10日前繳交結案相關

文件。有關經費支用、會計事務處理及計畫結報，應依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四）受補助計畫應於執行當年度如期結束，逾期不得支付任何

經費。 

柒、 計畫管考作業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年度計畫執行完畢後，提送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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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相關成果簡報送所屬轄區分局。 

（二）各分局應檢視計畫執行成果與預期效益是否相符，並得作

為後續計畫經費核配之參據。 

（三）本局為掌握計畫進度及提升執行成效，得視需要於受補助

計畫執行期間召開輔導會議或前往現場進行訪視及輔導，

受補助單位應派員參加並配合檢具詳細資料供參。 

（四）各分局每年將針對當年度計畫辦理期中及期末審查，做為

計畫考核之一，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以會議或訪

視等方式進行；期末審查時，本局須派員一同審查，共同

審核該年度計畫執行情況，作為續年度計畫補助依據。 

（五）本局得委由專業團隊或專家學者辦理輔導及查核，並依查

核結果，請受補助單位予以調整計畫或改正者，受補助單

位應予以回應說明或配合調整。 

捌、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所屬轄區分局通知限期改善而

未改善者，得暫停補助款之撥付，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

之全部或部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限期繳回全部或部分之

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行政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一）經查明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規定各款情事或違反

法令規定。 

（二）推動成效不佳或未依分局核定之計畫說明書內容確實執

行。 

（三）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執行進度落後。 

（四）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查核。 

（五）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六）請領補助款應備文件不全，經分局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

補正。 

（七）因糾紛或其他事由而有訴訟，致使法院或法務部行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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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各分署有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情事。 

（八）其他不實情事。 

玖、 其他執行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之設備應依補助年度分別以鮮明色彩油漆標示，並

採固定式設置於公共場域，且應取得公共場域土地及建築

合法使用文件。又前開設備於未達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最

低使用年限前，未經本局書面同意，不得處分或設定他項

權利，但經本局同意處分後之所得，應按補助比率繳還本

局，未繳還者，本局得以書面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依

法移送行政執行，且不得再申請本計畫補助。 

（二）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

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

（捐）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助單位停止補（捐）

助一年至五年。 

（三）受補助單位應協助各項推廣事宜，如受所屬轄區分局之邀，

應派員配合參與本局相關工作或協調會議、成果展示、發

表或研討會及計畫執行訪視作業等，並遵守相關會議決議

及審查意見。 

（四）計畫內如有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者，應依預算法第六十

二條之一，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

位)名稱，且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五）計畫執行期間應確實遵守學術倫理規範，最終成果產出之

內容如有參考或引用他人之圖文或照片者，計畫人員應註

明其來源出處及原作者姓名，或取得圖文著作財產權人之

授權。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計畫人員應依相關法令規

定辦理。計畫執行相關成果，本局基於非營利推廣之需，

享有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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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未盡事宜，依本局公告或所屬轄區分局相關函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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